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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3_80_8A_

E4_B8_AD_E5_A4_96_E5_c36_325971.htm （１９９７年９月

２日国务院批准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９日外经贸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发布） 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含收购国内

企业资产或股权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出资加强管理，现就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作如下补充

规定： 一、对通过收购国内企业资产或股权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的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３

个月内支付全部购买金。对特殊情况需延长支付者，经审批

机关批准后，应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６个月内支付购买总

金额的６０％以上，在１年内付清全部购买金，并按实际缴

付的出资额的比例分配收益。控股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购买金

额之前，不得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

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 二、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者均须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和期限同步缴

付认缴的出资额。因特殊情况不能同步缴付的，应报原审批

机构批准，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额比例分配收益。对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中控股（包括相对控股）的投资者，在其实际缴

付的投资额未达到其认缴的全部出资额前，不能取得企业决

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

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 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

经营企业比照本规定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